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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 林 天 主 教 小 學 

2019 - 2020 年度 

「學校發展津貼」計劃書  

 

項

目 
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預期好處 

推行 

時間表 
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機制 

負責

人 

課

程

發

展 

1. 協助推行各科

各項計劃 

2. 協助校務處各

項工作 

聘請教學助理 2

名，職務包括： 

 協助各科

活動及科

務工作 

 文書處理 

 協助照顧

留校自修

學生 

1. 各科科務及各

項計劃能順利

推行 

2. 減輕老師的工

作量 

 

2019 年 9

月至

2020 年 8

月，為期

一學年 

合約教學助理 2 名，合約為期 12

個月 

薪酬： 

每月$12,000 - $15,000 

(另 5%強積金) 

年薪合共： 

$15,000 × (1＋5%) × 12 × 2  

＝$378,000 

 

1. 各科科務

及各項計

劃能順利

進行 

2. 能減輕老

師及主任

的工作量 

1. 教學助

理的工

作表現 

2. 科主任

的意見 

3. 主任的

意見 

課程主

任 

1. 協助電子學

習、STEM 及

IT 等課程的

推行 

2. 協助各科活

動及科務工

作 

3. 協助校務處

各項工作 

 

聘請1名 ITA教

學助理，職務包

括： 

 協助學生於

IT 課堂進行

學習活動 

 協助刊物設

計、剪片及

電子教學的

推行 

 協助各科推

行活動 

1. 減輕負責

STEM 活動老

師的工作量 

2. 能協助課程主

任推行電子教

學，預備教材

及協助學習活

動 

3. 使各科活動能

順利進行 

2019 年 9

月至

2020 年 8

月，為期

一學年 

合約 ITA 教學助理 1 名，合約為期

12 個月 

薪酬： 

每月$12,000 (另 5%強積金) 

年薪合共： 

$12,000 × (1＋5%) × 12 

＝$151,200 

1. 進行電子

學習時有

足夠的支

援 

2. 各項 IT 活

動進利進

行 

3. 各科進行

活動時能

得到支援 

1. 教學助

理的工

作表現 

2. 科主任

的意見 

3. 主任的

意見 

課程主

任 

相關科

主任 

 

2019 年 6 月 19 日 



2019-2020 年度「學校發展津貼」計劃書 第 2 頁 /共 2 頁 

 

項

目 
關注重點 推行計劃 預期好處 

推行 

時間表 
所需資源 表現指標 評估機制 

負責

人 

照

顧

學

生

不

同

的

學

習

需

要 

1. 提升學生學

體藝不同能

力 

資助舉辦多項

專業導師興趣

班 

1. 使學生可以有

多元化學習經

歷及提升比賽

的表現及機

會。 

由 2019

年 9 月

起，為期

一學年 

興趣班導師及校隊教練費： 

體育活動 ： $25,000 

管弦樂導師津貼 ： $20,000 

管弦樂指揮費 ： $15,000 

STEM 活動費 ： $45,000 

生命教育活動費 ： $20,000 

合共： ： $125,000 
 

1. 學生的投

入及參與

人數 

2. 學生在比

賽表現及

賽果 

1. 導師的表

現 

2. 學生的參

予人數及

反應 

活動組

負責 

老師 

 

 

預算支出總表： 

 項目  金額 

1 教學助理 2 名 $15,000 × (1＋5%) × 12 × 2 ＝ $378,800 $378,000 

2 ITA  1 名 $13,000 × (1＋5%) × 12 ＝ $151,200 $151,200 

3  興趣班導師及校隊教練費用 $25,000 + $20,000 + $15,000 + $45,000 + $20,000 ＝ $125,000 $125,000 

預算總支出 $654,200 

 

2019-20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預算支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$654,200 )  

2019-20 年度學校發展津貼預算盈餘 / (盈餘備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$7,025 )  

 

上述計劃已於 2019 年 6 月 19 日下午 4 時的會議上諮詢全體老師及通過。(38 位教師舉手贊同，0 位教師反對)  

(是項文件存放於第十六次校務會議之附件二) 


